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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第十七 32條第 1項第九款規定訂定。  

第二條 本校教師擔任導師之實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校全體專任教師，皆有擔任導師之權利與義務。導師遴聘應符合學生受教權益，尊重教師專

長意願，並兼顧行政需求考量。  

第四條 學務處就新生班級數及教師調校與異動等參考資料，將新學年度之行政安排積分納入計算後，

提出全校導師需求人數說明。但當年 6 月 15日前未完成行政安排，未定行政職務之所有教師以

專任教師計算積分。 

第五條 成立導師遴選工作小組，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各領域召集

人（8 人）等共計 11 人。本小組會議應於每年 6 月 15 日前召開，並確定導師人選排序。 

第六條 各科教師擔任導師比例公式：需擔任導師人數＝全校所需導師、組長、系統師等人數×A/B  

A：各科領域人數×各科領域比例  

B：各科領域人數×各科領域比例之八 9 項總和  

1.●各科比例 國：英：數：自：社：健體：藝文術：綜合：科技＝45：43：4：43：3：3：3：

3：2  

2.●主任視為導師(-0.5)名，組長視為導師(-0.3)名、，專任教師(含未定職務教師) 視為導師

零 0名；，系統師、兼任輔導教師、校隊（含童軍團）指導教師視為導師一 1 名。，●各處

室主任及代理教師、專任輔導教師不列入計算。 

  ●四捨五入至個位，不足額時，以小數第一位大者優先。 

3.●當導師排序積分相同，以領域導師序位在前者優先；當導師排序積分及領域導師序位皆相

同，則抽籤決定。 

4.●各科領域擔任導師順序，由各領域課程小組另定辦法議定，但不得抵觸校務會議決議事項。  

第七條 辦理班級導師抽籤作業，應邀請家長會代表出席，並由導師到場親自抽籤，無法親自抽籤者事

先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抽。各班導師抽籤確定後除因離職等特殊情形外，八、九年級導師以維

持不變為原則。  

第八條 代理教師擔任導師、職務異動及八、九年級導師因故出缺，其遴聘作業應優先於七年級新生導

師抽籤前處理，九年級優先，八年級次之，如同年級兩班級以上導師出缺，依班號順序完成遞

補遴選，遴選為九、八年級導師者，於下次得優先擔任七年級導師。遴聘程序如下：  

1.原導師自行尋覓合適人選。 

2.行政處室協調合適人選。  

3.由家長會及導師遴聘小組協調合適人選。  

3.4.按各領域比例之數字大小順序，由該班原任課老師擔任之。（前次擔任遞補九、八年級導

師，於下次得優先擔任七年級導師）  

5.按出缺導師同領域遞補。  

6.按各領域比例之數字大小順序及各領域導師排序表，由該班出缺依序遞補之任課教師擔任

之。 抽籤，由未定職務之教師。 



第九條 7.有意願擔任七年級體育班導師者遴選，該學年度列入七年級導師需求數內之排序之體育與健

康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師得優先擔任，若該領域教師未列入七年級導師需求數內之排序，得由非

體育與健康領域老師擔任，但須；非健體領域教師有意願擔任七年級體育班導師者，於確定七

年級導師人選後、導師抽籤前，事先提出該班經營理念及計畫書。如超過二人者，由編班委員

會審核班級經營理念計畫書，決議七年級體育班導師人選。如無人有意願，則由行政處室協調

或列入新生班級導師抽籤作業。 

第九十條 代理教師應儘量避免安排擔任導師，若需代理教師擔任導師者，則交由導師遴選工作小組討

論決議，陳校長核定後聘任之，函送教育局同意後始聘任之。 

第十一條 擔任導師期間，若有不適任之爭議或不可抗力因素，須經本遴選小組討論通過，經校長核定

後始得更換之。若因個人因素無法繼續擔任該班導師，須自行尋覓導師人選，經本遴選小組討

論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始得更換之。 

以上職務異動，應以屆滿學期為原則。  

第十一二條 班級導師名單確定後，由學務處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十二三條 導師對於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應有充分之瞭解，對於學生

之思想行為，學業及身心健康，均應體察個性及個別差異，根據教學及訓導學務等計畫，施

以適當之指導，鼓勵學生優良表現，使其正常發展，養成健全人格。  

第十三四條 導師應妥為安排適當時間指導學生、舉行座談會、討論會以及其他有關團體生活之指導，

並將上開實施情形扼要記載，隨時指導學生改進其缺點，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聯繫，如平時

發現學生有不良習性或其他特殊事項，應隨時通知家長注意。  

第十四五條 每學期應召開導師會議至少一次，討論工作實施情形，並研究有關學生事務工作（訓導與

輔導）之共同問題。  

第十五六條 導師宜適時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專業知能，提昇輔導學生之能力。本校每

學年至少安排一場輔導知能研習。輔導研習講座、議題應事先廣泛蒐集教師之意見。  

第十六七條 導師輔導學生得視實際需要，移請學校訓學輔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第十七八條 導師請假可自行覓定專任教師擔任代理導師，若無，則依學務處所排之代理導師分配表代

理班務。 

第十八九條 績優導師遴選依本校績優導師遴選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